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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黃委員，也謝謝林院長。 

陳委員其邁提出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陳委員其邁書面質詢： 

一、故宮南院售票大廳防漏工程延宕，營建署和故宮聯手隱瞞真相 

1.故宮南院為拍馬屁匆促開館 

去年 12 月 16 日馬英九前總統在視察南港國家生技園區時，曾舉故宮南院為例，「剛開始工

程發包由故宮負責，接連發生 14 件工程爭議後，改由營建署接手代建，速度馬上加快，兩年下

來，月底前就可以試營運了」。事實是為了不讓馬英九承諾的開館日期跳票，南院包商日夜趕

工，營建署屢屢同意施工廠商變更設計和工法以縮短工期，媒體直擊開館試營運的前一日，展

館內外仍在趕工。12 月 28 日，故宮南院如期開館，當日馮明珠前院長當著馬英九前總統、吳敦

義前副總統及毛治國前院長的面邀功：「毛院長，您應該獎勵我們」，並稱工程如期完工，也

沒有追加任何預算。為怕馬英九的政見跳票而匆促開館的結果，恐會讓南院成為桃機翻版。 

2.封閉售票大廳進行防漏工程，意圖對外封鎖消息 

牛皮總是會在臨界點的某一刻被吹破。今年 1 月 3 日的一場雨，就讓故宮南院建設缺失現了

形，售票大廳通往廁所的玻璃帷幕漏水，宛如小型版的桃機淹水災難景象，整排的水桶就擺放

在新穎的場館裡承接著外頭飛濺而入的雨水。不論是代辦工程的營建署，或是業主故宮，對於

漏水的原因守口如瓶，直到 4 月初，終於紙包不住火，營建署要求進行拆除大廳所有的環樑進

行檢測和防漏工程，必須封閉售票大廳，周遭搭建大型鷹架施工兩個多月，兩個機關原本想偷

偷摸摸進行（4 月 11 日至 6 月 19 日），把售票亭移到一樓，更改參觀動線，並將試營運日期延

至六月底（雲嘉南民眾入場不收費），直到消息走漏才被迫開記者會公告周知。 

3.工程再次延宕，隱而不宣 

今天是 6 月 21 日了，請問營建署，防漏工程完工日期是否確定跳票？原定工程未如期完工，

是否已向內政部和行政院呈報延宕原因？據本席掌握的消息，營建署和故宮本來就無法確定能

否在六月底完工，信口開河給了完工日期，因為防漏工程必須「看天吃飯」，一但遇到雨天，

工程就被迫暫停，無法塗上防水膠，焊接工作也難以進行。這 70 天工期遇上嘉義下起大大小小

的雨（20 天），完工日期必須再往後延。營建署樂觀預估將在 8 月底完工，試問，7、8 月將進

入颱風季，降雨的機率不低，屆時工程能否順利在 8 月底完工，仍是未定之天。 

4.營建署和故宮以拖待變，欺上瞞下 

故宮和營建署打算將試營運日期往後延到 8 月底，已經函請行政院同意了嗎？除了影響旅客

的參觀意願，這也意味雲嘉南民眾入場將繼續免費，門票費用將持續減收，是否會影響歲入金

額？若屆時防漏工程還是無法完成，試營運日期是否會一延再延？政府的威信何在？本席還是

自己發函給故宮詢問完工日期，從回函中才發覺此事，主動詢問營建署南工處，負責人員稱「

這一兩天會發新聞稿通知各界工程延期」，院長，政策延續產生的風險，新政府可以概括承受

，但不是任憑業務單位亂搞，必須把馬政府時期掉光光的螺絲徹底鎖上。 

為了拍馬屁趕著開館，國家為此付出多少代價？有些代價是有形的，如門票和工程費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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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代價是無形的，一個國際級的博物館，館舍場內場外仍在施工，展廳和展櫃還沒完成驗收，

看在國內外遊客眼中，豈不是丟盡國家的臉？ 

5.一個月提送檢討調查報告，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本席要問林院長和葉部長，這樣荒唐的情形該不該究責？官員為了自己的烏紗帽，要求廠商

趕工，卻把工期延宕和工程品質差的責任全推給廠商，動輒罰款，主事官員卻不需負責。另外

，建議院長不妨親自到南院參觀，南院偌大的園區，要進到博物館主體建築要走上好一段路，

對於老弱婦孺極為不便，沿途也沒有任何遮陽躲雨的設施，夏日步行入館可能引發中暑，若搭

接駁車一趟要 50 元，來回要 100 元，若全家老少一同出遊，進入館舍前就要花幾百塊的車資，

這是我們要追求的文化平權、親近文化館藏的作為嗎？ 

故宮南院是南部民眾期待已久的國際級博物館，珍藏和展出許多寶貴的文物，營建署既然攬

下代建的工作，理應堅守工程品質，維護文物及遊客的安全。本席要求在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報

告，釐清並追究營建署和故宮相關單位的責任。 

二、正視毒品進入校園危害青少年身心的問題 

1.第三級毒品氾濫，侵入國中小校園 

104 年今周刊曾進行訪查，一位國中校長向記者透露，「現在的國高中生，恐怕有將近三分之

一甚至更多，都有碰過毒品。如果吸 K 他命要送強制勒戒，校園會少掉一堆學生！」法務部矯

正署台北少年觀護所副所長許國賢指出，取得容易、價格相對低廉的 K 他命、一粒眠等第三級

毒品需求大幅成長，施用者年齡也有下探趨勢。 

103 年政府查獲的毒品總量為歷年新高，其中來自中國的 K 他命高達三千公斤，比例佔了七成

；警政署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青少年涉及三級毒品人數成長十五倍；教育部統計，103 年有

1,700 名學生被通報藥物濫用，有九成是使用三級毒品。而 K 他命是台灣當前最「流行」、也最

常被青少年濫用的毒品。 

此外，根據教育部統計，103 年接獲各級學校通報 1700 起學生吸毒，其中高中職 1031 例（占

60.6%）最多，其次是國中 582 例、大專 79 例及小學 8 例。學生吸食毒品以施用 3 級毒品（如

K 他命）最多，多數於校外發生（約占 92%），而毒品來源有 98%來自校外人士。 

2.警政署嚴厲查緝，但去年查獲第三級毒品數量卻大減 

根據「104 年警察機關查緝毒品概況」，查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計 4 萬 9,843 件，較 103

年同期增加 29.9%；查獲毒品重量計 10,184.1 公斤，較 103 年同期增加 51.7%。同期查獲毒品嫌

疑犯 5 萬 4112 人，較 103 年增加 31.1%。查獲毒品件數以新北市查獲 9,027 件最多，台北市查

獲 5,935 件次之，桃園市 5,198 件再次之，查獲毒品重量以高雄市 2,558.9 公斤最多，台南市

2,121.3 公斤次之。 

本席仔細看了統計數據，查獲毒品呈現地域性差異，台南市和高雄市所查獲兩千公斤以上的

毒品，幾乎都是第四級毒品，但查獲的件數其實只有 14 件和 5 件，亦即，第四級毒品每件查獲

的重量較高。對比下，第二、三級毒品的查獲件數雖多，但實際查獲的數量卻不多。 

104 年查獲毒品重量最多的是第四級毒品 6,776.10 公斤，佔總查獲量 66.53%，比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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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57 公斤增加 204.33%，104 年查獲第三級毒品 3,266.23 公斤，佔總查獲量 11.37%，卻比

103 年 1,158.69 公斤減少 64.53%，104 年第二級毒品查獲數量 2,133.98 公斤，佔總重量 20.95%

，比 103 年成長 94.68%。 

3.跨部會整合，擬定阻斷毒品進入校園的計畫 

我們知道目前毒品十分氾濫，吸毒年齡層也不斷下降，青少年吸食第二、三級毒品的情況嚴

重，警政署稱查獲件數和查獲毒品重量增加係全國同步查緝毒品專案行動具有一定成效，及第

二、三及四級毒品增列項目所致。對照上面的數據，警政署所謂具有一定成效，是因查獲第四

級毒品數量暴增，反倒外界所熟悉嚴重氾濫的第三級毒品 k 他命、FM2 強姦藥丸，查獲數量大

減 2100 公斤，究竟是吸毒者為降低刑責改吸食第四級毒品？還是第四級毒品取得較容易或價格

較便宜？ 

警政署應該要針對實際對青少年造成嚴重危害的毒品進行全面查緝，而非拘泥於查獲件數和

重量的表面數據，毒品對於身心的危害甚鉅，也是過去組織犯罪依賴的經濟命脈，本席要求警

政署能盡速和教育部、衛福部和法務部等部會研議，進行跨部會合作，擬定計畫，落實阻斷毒

品進入校園，以降低青少年接觸毒品的機率。 

附註； 

若以縣市作為區別： 

1.件數：104 年查獲第一級毒品件數以新北市 1,745 件最多、高雄市 1,647 件居次、桃園市

1,492 件居第三；查獲第二級毒品件數以新北市 6,809 件最多、臺北市 4,583 件居次、桃園市

3,261 件居第三；查獲第三、四級毒品及其他毒品件數以新北市查獲 473 件最多、桃園市 436 件

居次、臺北市 344 件居第三。 

2.重量：104 年查獲第一級毒品重量以臺北市 22.16 公斤最多、新北市 13.47 公斤居次、臺中

市 9.72 公斤居第三；查獲第二級毒品重量以新北市 619.40 公斤最多、桃園市 173.32 公斤居次、

臺北市 165.34 公斤居第三；查獲第三級毒品重量以高雄市 334.36 公斤最多、臺北市 228.42 公斤

居次、臺中市 204.27 公斤居第三，四級毒品及其他重量以臺南市查獲 2,079.21 公斤最多、高雄

市 2,054.17 公斤居次、基隆市 607.37 公斤居第三。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鄭委員天財：（9 時 17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林院長，nga'ay ho？

這是你好嗎的意思。太陽花占領行政院被訴的案件，院長剛上任的時候就撤告，原住民族很羨

慕，因為原住民族依自己的文化持有自製獵槍，獵捕野生動物，採集森林產物，使用祖先留下

來的土地，卻被視為竊占國土，全部被起訴，全部被判刑，所以原住民族很憤怒。院長沒有針

對這些原住民被判刑或起訴的案件撤告，原住民族真的很憤怒。我們看看清朝的台灣地圖，他

們在康熙 61 年（1722 年）劃設番界，大清律例並規定，「民越界入生番地，視同出盜越關塞」

，「民」就是清朝的人民，他們越了番界就是進入生番地，是違法的。另一張地圖，是從中國

大陸看台灣，太平洋在上面，從番界到太平洋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牡丹社事件是發生於 1871

年到 1874 年，日本攻打引起牡丹社事件之前，發表生番地為無主之地的主張，意思是攻打這裡


